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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1.1 规划背景

浙江省民宗委提出，以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宗教中国化和宗教治理

现代化示范省为目标，积极推进全省民宗系统法治政府建设。同时台州市提出打造宗教中

国化市域实践高地和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先行市，实施宗教工作基层基础提升。

为推进椒江区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加强宗教活动场所科学合理布

局，提升椒江区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和管理水平，需要对椒江区宗教活动场所进行专

项规划。一方面摸清椒江区宗教活动场所的基本情况，另一方面对椒江区宗教活动场所的

科学布局和规范管理提出总体思路和建设要求。

1.2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椒江区行政辖区范围，包括 7个街道与 1个镇。

1.3 规划对象

本次规划对象为依法登记在册的各类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临时场所。宗教活动场所是

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依法登记的佛教的寺院，道教的宫观，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及其他

固定宗教活动处所。

1.4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 2023-2035 年。

1.5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3 修订）；

3、《宗教事务条例》（2018）；

4、《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2023）；

5、《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2011 修正）；

6、《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2014 修正）；

7、《浙江省宗教事务条例》（2019 修订）；

8、《浙江省宗教活动场所设立登记和注销管理办法（试行）》（2021）；

9、《浙江省寺观教堂和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区分标准》（2020）；

10、《台州市城乡规划条例》（2017）；

11、《台州市三区三线划定成果》；

12、《台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报批稿）；

13、《台州市区紫线专项规划（2021-2035 年）》（评审稿）；

14、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相关规划。

第二章 现状分析与研究

2.1 现状分析

椒江区下辖 7 个街道、1 个镇。2022 年末，椒江区户籍人口 57.15 万人，常住人口

85.80 万人。根据椒江区民宗局提供的椒江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名录，椒江区登记在册的宗

教活动场所有 122 处，宗教临时场所有 6 处。另据现状调查，章安街道的章安寺在 2020

年新增登记为宗教活动场所。因此，椒江区目前登记在册的宗教活动场所有 123 处，按宗

教类型分，佛教有 54 处，道教有 53 处，天主教有 3处，基督教有 13 处；按分布情况分，

海门街道有 13 处，白云街道有 22 处，葭沚街道有 26 处，洪家街道有 19 处，下陈街道有

13 处，前所街道有 8处，章安街道有 19 处，大陈镇有 3处。宗教临时场所有 6处，按宗

教类型分，佛教有 5处，道教有 1处；按分布情况分，葭沚街道有 3处，洪家街道有 2处，

章安街道有 1处。

2.2 现状评估

根据宗教活动场所现状情况分析，从场所独立性、功能完备性、与城市发展的协调性、

历史文化价值、建筑风貌、用地规模和教职人员等 7个维度，对 123 处登记宗教活动场所

和 6处登记宗教临时场所进行评估。另有 7处场所没有进行分级，分别为福寿寺、松国寺、

报恩寺、斗姥宫、五圣庙、镇安堂等 6处场所，现状已拆；章安寺为新增，现状未建。进

行分级的 117 处宗教活动场所分为 33 个甲类场所，62 个乙类场所，27 个丙类场所；5处

宗教临时场所分为 1处甲类场所，2处乙类场所，2处丙类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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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空间布局规划

3.1 总体目标

在宗教中国化、宗教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宗教归隐是发展的大趋势，本次规划以合

于地（因地制宜）、隐于山（场所隐秘）、修于林（生态自然）、居于园（公园绿地）为

理念，提出“减量提质·传承共融”的总体目标。

3.2 规划原则

1、与城市规划相适应的原则

本规划仅作全区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控制使用，一旦与城市控规有冲突，服从城市控规

调整。

2、满足信众宗教活动需求的原则

宗教活动场所布局应充分考虑信众分布及需求特征，同时合理布局活动场所预留用

地，以满足信众的信仰需求。

3、尊重历史现实的原则

规划要充分尊重椒江宗教的历史沿革和文化特色，采取适当规划措施，确保椒江宗教

的和谐稳定局面。

4、和谐共处原则

在规划布局时，要结合现实情况，合理统筹确定各类场所的数量，同时要考虑不同场

所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场所对周边城市用地的影响。

3.3 规划措施

根据现状评估、规划目标和相关规划衔接，结合相关部门和各乡镇街道的意见，本次

规划措施分为现状保留、异地迁建、筹备设立、远期撤并四类。同时根据城乡规划，选取

潜在选址地块，作为宗教活动场所预留集中安置地块，为后续宗教活动场所因城市建设等

因素需要迁建留足空间。

本次椒江区宗教活动场所 123 处，其中现状保留 88 处，异地迁建 8处，新增 1处，

远期撤并 26 处；宗教临时场所 6处，其中现状保留 4处，筹备设立 1处，远期撤并 1处。

（1）现状保留

因宗教活动场所的特殊性，规划对宗教活动场所现状保留 88 处，宗教临时场所现状

保留 4处，现状保留的活动场所原则上保持现状活动场所的原貌，可适度对其周边和场所

内的环境进行改善。

（2）异地迁建

根据城市建设以及与城乡规划的衔接，本次宗教活动场所异地迁建 8处，其中葭沚街

道的福寿寺、五圣庙、斗姥宫等 3处因一江两岸区块的开发建设，现状已拆除，且已安排

迁移至葭沚老街二期区块安置；葭沚街道的松国寺、洪家街道的报恩寺，因城市建设现状

已拆除，规划异地迁建；葭沚街道的栅浦堂，因城市建设，现状场所内的神像已迁出，规

划异地迁建；葭沚街道的观音寺，与城乡规划中的东山湖建设存在冲突，规划异地迁建；

下陈街道的镇合庙，与城乡规划中的海城路建设存在冲突，规划异地迁建。

（3）筹备设立

本次规划对 6处宗教临时场所进行综合评价，以及结合部门意见，选取葭沚街道的崇

善寺规划为筹备设立。

（4）远期撤并

通过综合分析，本次宗教活动场所远期撤并 26 处，其中白云街道的延恩寺与东岳行

宫场所相邻，且管理人员相同，规划将延恩寺合并至东岳行宫；章安街道的章安寺于 2020

年新增，由摄静寺的管理人员主持设立，待章安寺建成后，摄静寺合并至章安寺；洪家街

道的洪家天主教堂合并至海门街道的海门天主教堂；大陈镇的上大陈基督教堂合并至下大

陈基督教堂；其余 22 处宗教活动场所，根据现实情况以及城市建设安排，逐步撤销宗教

活动场所。

宗教临时场所远期撤并 1处，即葭沚街道的镇安堂，合并至福寿寺。

3.4 总体布局

根据规划措施，本次规划宗教活动场所 98 处，按宗教类型分，佛教有 44 处，道教有

40 处，天主教有 2 处，基督教有 12 处；按分布情况分，海门街道有 10 处，白云街道有

18 处，葭沚街道有 22 处，洪家街道有 15 处，下陈街道有 11 处，前所街道有 6处，章安

街道有 14 处，大陈镇有 2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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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场所选址引导

根据选址策略，结合城市规划和主管部门意见，本次规划宗教活动场所潜在选址 6处，

其中葭沚街道 3处，洪家街道 2处，下陈街道 1处，选址区块主要结合公园绿地布置宗教

活动场所。

（1）潜在选址区块一：葭沚老街二期区块。

葭沚老街二期区块已作为福寿寺、五圣庙、斗姥宫、镇安堂的迁建安置区块，其中福

寿寺和镇安堂二庙合一。

（2）潜在选址区块二：道人山北麓。

道人山北面现在为工业区，依据控规工业区整治后范围将缩小，山脚处将作为公园绿

地，因此将道人山北麓在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公园绿地作为潜在选址区块二。公园绿地用地

面积 3.19 公顷，建议划出 20%的用地作为宗教设施用地，即用地面积 0.64 公顷的宗教设

施用地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安置区块。

（3）潜在选址区块三：大岳山东麓。

选取的大岳山东麓区块，在城镇开发边界内，现状为农林用地，控规中为其他服务设

施用地，用地面积为 4.96 公顷。规划建议划出 20%的用地作为宗教设施用地，即用地面

积 0.99 公顷的宗教设施用地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安置区块。

（4）潜在选址区块四：狮子山东麓。

选取的狮子山东麓区块，在城镇开发边界内，现状为农林用地，控规未做，用地面积

为 0.92 公顷，建议规划为宗教设施用地，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安置区块。

（5）潜在选址区块五：葭沚泾与徐山泾交叉处西北区块。

区块五在城镇开发边界内，现状为农林用地，控规为公园绿地，用地面积为 0.31 公

顷，建议在绿地内布置宗教设施，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安置区块。

（6）潜在选址区块六：下陈中心河与杨家浦交叉处西北区块。

区块六在城镇开发边界内，现状为农林用地，控规为公园绿地，用地面积为 0.24 公

顷，建议在绿地内布置宗教设施，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安置区块。

第四章 规划实施建议

4.1 近期实施建议

宗教活动场所量大面广，近期对其全面整合改造难度较大，规划建议结合城市近期建

设，对处于城市重点建设区域（如一江两岸区块、高铁新区、商贸核心区等）、重要的交

通廊道（如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等）的宗教活动场所采取整合、迁建、撤销等措施，

以促进城市有机更新、提升城市环境品质。同时进一步加强椒江区民宗局、各街道（镇）

和社区（村）基层的联合管控，有效推进“减量提质、传承共融”总体目标的实现，完善

长效管理机制建设，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的规范化管理。

4.2 实施保障建议

1、加强依法管理

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既要积极创造条件，保障信众的合法权益，又要依据《宗教事务

条例》、《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和《浙江省宗教事务条例》等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

管理。

2、加强规划管理

宗教活动场所工程项目选址、项目设计应符合城市规划，并与周边城市环境相协调，

属于文物保护单位的场所，应根据文物保护规划及相关保护办法进行保护。

3、加强沟通宣传

宗教管理部门和城建、规划应加强沟通和协调，认真听取信众、宗教活动场所负责人

和宗教团体在宗教活动场所拆迁安置过程中的意见建议，严格把握政策规定，注重加强教

育引导，确保城市建设顺利推进。

4、加强相关研究

建议加强宗教活动场所的相关管理政策研究，为宗教活动场所规范管理提供更好的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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